
2018 年业主法团条例 

附表 2——业主法团示范规则 
 

1. 健康、安全与安保 
1.1 业主、占用人及其他人员的健康、安全与安保 

业主或占用人不得以危害其他房屋单元的业主、占用人或使用人的健康、安全与安保的方式使用或允许

他人使用其房屋单元。 

1.2 易燃液体及其他危险物质材料的储存 

(1) 除非获得业主法团的书面批准，业主或占用人不得在房屋单元内或共有部分使用或储存任何易燃化

学品、液体、气体或其他易燃材料。 

(2) 本规则不适用于—— 

(a) 用于或拟用于日常家庭用途的化学品、液体、气体或其他材料；或 

(b) 机动车辆油箱或内燃机内的任何化学品、液体、气体或其他材料。 

1.3 废弃物处理 

业主或占用人必须确保，其垃圾或废弃物的处理方式不会对其他房屋单元的占用人或使用人的健康、卫

生或舒适造成不利影响。 

1.4 烟雾渗透 

多层建筑内的业主或占用人必须确保，其本人或访客在房屋单元内吸烟（烟草或其他物质）所产生的烟

雾不会渗透至共有部分或任何其他房屋单元。 

1.5 消防安全信息 

业主必须确保，其房屋单元的任何占用人在入住前获得与该房屋单元相关的消防安全指南副本及任何现

行应急预案副本。 

 

2. 委员会与分委员会 
2.1 委员会与分委员会的职能、权力及报告 

委员会可自行任命分委员会成员，无需征得业主法团同意。 

 

3. 管理与行政 
3.1 服务计量与费用分摊 

(1) 业主法团向业主或占用人收取的费用或报销款项，不得超过供应商就相同商品或服务本应向该业主

或占用人收取的金额。 

(2) 若供应商已向业主法团出具账单，业主法团向业主或占用人追偿时，不得包含该业主或占用人（或

其代表）本可向相关供应商申请的优惠或退款金额。 

(3)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第 (2) 款不适用—— 



(a) 优惠或退款须由业主或占用人自行申请，且业主法团已给予申请机会，但该业主或占用人未

能在相关供应商设定的付款日期前完成申请；或 

(b) 优惠或退款直接退还给业主或占用人。 

 

4. 共有部分的使用 
4.1 共有部分的使用规定 

(1) 业主或占用人不得妨碍任何其他有权使用共有部分的人合法使用和享用共有部分。 

(2) 未经业主法团书面批准，业主或占用人不得将共有部分的任何部分用作私家花园。 

(3) 根据第 (2) 款给予的批准可以规定批准有效期。 

(4) 若业主法团决议认定某动物构成危险或对共有部分造成滋扰，必须向饲养该动物的业主或占用人发

出关于该决议的合理通知。 

(5) 收到第 (4) 款所述通知的业主或占用人必须移除该动物。 

(6) 第 (4) 款和第 (5) 款不适用于协助残障人士的辅助动物。 

(7) 为保护其他业主的安宁享用、安全及安保，业主法团可对业主或占用人进入或使用共有部分的权利

施加合理条件，包括但不限于规定健身房和游泳池等设施的开放时间。 

4.2 共有部分的车辆与停车 

除紧急情况外，业主或占用人不得停放或遗留机动车或其他车辆，亦不得允许他人将机动车或其他车辆

—— 

(a) 停放或遗留在共有部分已分配给其他房屋单元的停车位；或 

(b) 停放在共有部分致使阻塞车道、通道或房屋单元的出入口；或 

(c) 停放在业主法团指定的共有部分停车区域以外的任何地方。 

4.3 共有部分的损坏 

(1) 未经业主法团书面批准，业主或占用人不得损坏或改动共有部分。 

(2) 未经业主法团书面批准，业主或占用人不得损坏或改动构成共有部分的结构。 

(3) 根据第 (1) 款或第 (2) 款给予的批准可以规定有效期，并明确批准所涉及的工程及附带条件。 

(4) 业主或业主授权的人可以安装防盗锁或安全装置以防范入侵者，或安装纱窗、护栏以防止动物或昆

虫进入，但该装置、纱窗或护栏必须建造坚固，且在颜色、风格及材质上与建筑物保持一致。 

(5) 第 (4) 款所述的业主或人士必须保持所安装的任何装置、纱窗或护栏处于良好维护状态。 

 

5. 房屋单元 
5.1 房屋单元用途变更 

若业主或占用人变更房屋单元现有用途的方式会影响业主法团的保险费，则必须向业主法团发出书面通

知。 

示例 

如用途变更导致在房屋单元内开展危险活动，或导致该房屋单元由住宅用途转为商业或工业用途。 



5.2 房屋单元外观 

(1) 业主或占用人在改变其房屋单元外观之前，必须获得业主法团的书面批准。 

(2) 业主法团不得无理拒绝批准，但可附加合理条件予以批准，以保护其他业主的安宁享用、结构完整

性，或其他房屋单元和（或）共有部分的价值。 

(3) 业主法团不得无理禁止在房屋单元外部安装可持续性设施，包括不得仅以美观为由禁止安装此类设

施。 

(4) 业主法团可以要求可持续性设施的安装位置或安装工程不得无理干扰其他业主或占用人的安宁享用，

亦不得妨碍对任何其他房屋单元或共有部分的合理通行或使用。 

(5) 业主法团可就房屋单元外部安装可持续性设施的颜色、固定方式及位置施加合理条件，但这些条件

不得增加安装成本或降低其作为可持续性设施的效能。 

5.3 房屋单元翻新须通知业主法团 

业主或占用人在进行任何可能影响共有部分和（或）其他业主或占用人享用共有部分的翻新或其他工程

时，必须通知业主法团。 

 
6. 人员行为 
6.1 业主、占用人及访客在共有部分的行为 

业主或占用人必须采取一切合理措施，确保其访客的行为不会对任何其他有权使用共有部分的人的安宁

享用造成不合理干扰。 

6.2 噪音及其他滋扰控制 

(1) 业主、占用人或其访客不得无理制造噪音，以致可能干扰其他有权使用共有部分的人的安宁享用。 

(2) 若业主法团已书面许可制造某种噪音，则第 (1) 款不适用。 
 
7. 争议解决 
(1) 本规则规定的申诉程序适用于涉及业主、经理、占用人或业主法团的争议。 

(2) 投诉方必须按核准的格式准备书面陈述。 

(3) 若业主法团设有申诉委员会，投诉方必须将争议通知该委员会。 

(4) 若未设申诉委员会，无论业主法团是否为争议的直接当事方，投诉方均须将争议通知业主法团。 

(5) 争议各方必须在所有相关方知悉争议后的 14 个工作日内，与申诉委员会或业主法团一同会面并讨论

争议事项。 

(5A) 第 (5) 款规定的会议可以现场举行，或通过电话会议（包括视频会议）举行。 

(6) 争议一方可委托他人代表其行事或出席会议。 

(6A) 在符合第 (6B) 款的前提下，申诉委员会可选择获取专家证据以协助解决争议。 

(6B) 若业主法团或争议各方书面同意支付获取专家证据的费用，申诉委员会可获取该证据以协助解决争

议。 

(7) 若争议未能解决，申诉委员会或业主法团必须通知各方，告知其有权根据《2006 年业主法团法》第 
10 部分采取进一步行动。 

(8) 本程序独立于《2006 年业主法团法》第 10 部分规定的任何进一步行动，且不对其构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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